附件1：
广西医科大学食堂开户遴选银行自评表
（此表需如实填写，加盖单位公章，随遴选材料一并提交）
	自评项目
	具体评价内容
	自评结果（请在对应□打“√”）
	备注（附相关证明材料页码）

	
	
	符合
	基本符合
	不符合
	

	一、主体资格
	1. 依法设立，持有有效营业执照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》；
2. 在南宁市范围内设有正式营业网点。
	□
	□
	□
	

	二、经营状况
	资本充足率、不良贷款率、拨备覆盖率、流动覆盖率、流动性比例等符合监管标准。
	□
	□
	□
	

	三、服务水平
	1.人民银行近三年综合评价B级及以上；
2.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、无重大金融风险及重大违约事件，信誉良好。（承诺函自拟）
	□
	□
	□
	

	四、内部管理与风险控制
	内部管理机制健全，风险控制能力强，能保障资金安全。（承诺函自拟）
	□
	□
	□
	

	五、服务能力
	1.拥有专业服务团队，服务流程完善；
2.能提供高效、便捷的存款、转账、对账等基础金融服务；
3. 能配合学校完成资金监管、财务核算等相关工作；

	□
	□
	□
	

	六、合作方案
	合作思路清晰，服务承诺明确，资金安全保障措施到位，服务效率符合学校需求。
	□
	□
	□
	

	七、其他要求
	符合国家金融监管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承诺遵守学校资金管理相关规定。
	□
	□
	□
	

	自评总结（简要说明自身优势及符合遴选要求的整体情况，如信息系统建设、资金支付及对账服务、存款利率、服务的营业网点距离学校的导航距离、创新或特色服务等）：
	

	银行声明：本人（单位）确认，以上自评内容及所提交的相关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完整，如有虚假，自愿放弃遴选资格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
	银行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	日期： 年 月 日

	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	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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